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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独资医院迎来政策春风 

 

瞿沁 律师 

 

距离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4 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出“进一步放宽社

会资本投资医院准入条件”不到 3 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又迎来了外商可以在试点地区

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的政策春风。 

    2014 年 8 月 27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

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函〔2014〕244 号文，以下简称“《通知》”），允

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

广东省、海南省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该《通知》中重点涉及以下问题： 

    --申请设立外资独资医院的境外投资者应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具有

直接或间接从事医疗卫生投资与管理的经验，并符合下列要求之一：(a)能够提供国际

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b)能够提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医学技

术和设备；及(c)可以补充或改善当地在医疗服务能力、医疗技术、资金和医疗设施方

面的不足。相比原政策仅仅对港澳台投资者和在上海自贸区内的投资者的有限放开而

言，此次政策并没有对外国投资者的经营年限提出要求（注：对“合格境外投资者”

的定义，CEPA 提出了三年以上实质性经营的年限；而自贸区的相关规定则要求外国投

资者“具有直接从事医疗机构投资与管理 5年以上的经验）。 

    --外资独资医院的设置审批权限下放到省级。申请设置外资独资医院的境外投资

者应向拟设置外资独资医院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设区的市

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出初审意见，报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审批。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本次试点仅仅在七个省市开展，社会资本活跃的浙江省，

以及重庆、成都等中西部的较发达地区并没有被列入其中。《通知》还要求各试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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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各自另行制订本省（市）设立外资独资医院的试点实施方案。我们预计，随着试

点工作的逐步推进和试点省市具体项目的开展，其他省市的市场开放也将指日可待。 

    本次《通知》中还体现出另一个重要政策趋势：即针对专科医院的外商投资进一

步放开。《通知》指出：“拟申请设立的外资独资医院应当符合国家制定的医疗机构

基本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执行《卫生部关于专科医院设置审批管理有关规定的通

知》（卫医政发〔2011〕87 号）”。 

    前述 87 号文赋予了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较大的自主权，规定其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

情况，规划设置各类专科医院，尤其是在医疗资源供应不足的专科领域。另外在之前

已经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中，政府已经提出“鼓励社会资本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

元需求服务领域，举办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护理院、临终关怀医院等医疗机构”，

可见这几类专科医院有望成为外资投资专科医院的重点方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通

知》对外商投资中医类医院的准入门槛并未放开。结合此次《通知》的颁布，及近期

政府一系列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医疗机构的政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外商

投资者特别关注： 

--外商投资医疗机构的设立流程有望进一步简化。营利性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程序

中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将改为“后置审批”，实行“先照后证”，强化事中

事后监管。 

--外资将可以参与公立医院的改制。在各地方政府支持社会资本通过多种形式参

与部分公立医院的改制重组的大背景下，《通知》将境外投资者通过并购的方式设立

外商独资医院也纳入了放开的领域，为外资全资改制并收购公立医院提供了政策上的

支持。 

--随着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颁布和完善，以及外资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在市

场准入、社会保险定点、重点专科建设、职称评定、学术地位、等级评审、技术准入、

科研立项等方面逐步享受同等待遇，外资医院在以往经营过程中面临的种种窘境也将

逐渐消除。 

--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完全通过市场进行定价。外资医疗机构可以根据

市场供求及竞争情况和自身特点提供更多满足顾客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的医疗服务，

其收费方式也将更加灵活多样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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